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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驗毒報告同日收回學生意向書 損學生及家長知情權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香港人權監察批評，政府當局在公佈研究報告的1個月前，已率先宣佈大埔校園驗毒計劃延長一年，
並在公佈報告當日收回學生的意向書，
政府當局這種做法，有損學生及家長的知情權，使學生及家長無法獲得全面資訊，在閱讀研究報告以及相關討論後作出知情同意。
而且，學校繼續實行校園驗毒計劃的決定，完全是由上而下的高壓政策，尤其是首當其衝的學生，無法參與。

人權監察擔憂，大埔校園驗毒計劃其實成效不彰，計劃僅有六成學生參與，而且並無發現任何吸毒個案。其中沒有參與驗毒計劃的學生，有近六成「不相信計劃有效」，有三成四「不認同計劃目標」以及有逾三成二認為「計劃並無需要，因為自己並不吸毒」，
即使同意參與驗毒計劃的學生，只有四成四認同計劃目標，約三成認為計劃有效。
 
而據研究報告數據，在推行驗毒計劃後，認為「吸毒是很合潮流的事」、「如果我拒絕吸食毒品，朋友會笑我沒膽量」以及「我相信吸食毒品可以令我玩得更開心」等的學生百份比更比計劃前高，
可見驗毒計劃無助改變學生對毒品的態度。

大埔校園驗毒計劃的侵權隱憂亦亟待改善，例如現時並無類似《罪犯自新條例》的保障，豁免參與驗毒的學生將來可合法拒絕透露測試結果，學生日後在升學、求職或填寫保險文件被問及測試結果，可能有責任道出真相。又如計劃亦有違避免自我入罪權。計劃只保障參與學生呈陽性反應或承認吸毒不會獲檢控，但其他情況，即若學生承認藏毒、販毒、教唆以及協助他人吸毒，則可能會被檢控，但事前並無足夠警告，讓學生知道可能負上的法律責任，有違以輔助為主的教育目標。此外，驗毒計劃的私隱保障成疑。如守則並對無明確列明紀錄保存期，又如驗毒測試在課堂期間進行，被辨識為陽性測試結果的學生只在情況許可下，可在接受即場輔導後返回課室繼續上課。換言之，學生離開課室的時間將成辨識學生測試結果的關鍵，這變相披露學生測試結果，可能引致學生被標籤被歧視的後果。

人權監察亦批評，政府當局從未公佈負責監督校園驗毒計劃私隱問題及處理學生及家長投訴的計劃主任的工作報告，使公眾無法得知及監察其表現。 

政府當局同意研究報告建議，將來的校園自願驗毒計劃，可由學校自行向禁毒基本申請撥款，透過區本或跨區合作模式進行。人權監察對學校自行推行自願驗毒計劃中的監督及制衡機制感到憂慮。

譬如研究報告建議將來由「學校項目助理」承擔現時計劃主任的角色，每月的校訪報告只須交校長。然而人權監察非常擔心，該項目助理隸屬學校人員，在處理針對老師、校長、社工及技術人員的投訴時，有明顯的利益衝突，缺乏獨立監察及處理投訴機制，報告只交予校長，亦無從讓牽涉計劃的人士得知及監察，項目助理處理投訴及作出懲處的權力來源亦不明，亦未能確保該人員是否具備人權和相關法律知識，以監察驗毒計畫的行政安排、結果披露、跟進工作及配套等，是否真自願、是否合乎知情同意、是否符合學生私隱和最佳利益。

譬如研究報告建議簡化驗毒程序，省卻測試前的個別訪談禁毒訊息講解環節，人權監察擔心若取消測試前的個別訪談，就如取消最後關卡，無法讓學生在測試前重新接收計劃資料、測試程序、自身權利以及與社工面談後，私密地決定是否作出即時拒絕測試。

人權監察批評，政府當局在大埔校園驗毒計劃成效不彰，未有改善可能侵權的問題的情況下，仍一意孤行把大埔校園驗毒計劃延長一年，並指會按研究建議於2011-2012學年推行全港校園自願驗毒計劃，是以協助學生之名，罔顧學生人權。

人權監察認為，政府當局應就全港校園自願驗毒計劃充分諮詢公眾，尤其重視學生的參與，確保他們可就影響他們的政策有效地表達主見。
人權監察亦就有關驗毒研究報告發放事宜及公開計劃主任報告致函禁毒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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